輔導室
行政會報提案討論：
1.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規劃辦理112學年度第一學期藝術才能專長彈性學習課程，並依其收費原則，每節課30元*實際上課節數。低收生或家境清寒生得免繳費用。費用擬併入註冊三聯單一併收費，名單於後補上。
七年級：31節*30元，共計930元。
八年級：33節*30元，共計990元。
九年級：29節*30元，共計870元。
2. 開設科目：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四

	年級
	九年級
	八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七年級

	科目
	音樂專題
	和聲
	音樂史與樂曲賞析
	音樂史與樂曲賞析
	音樂史與樂曲賞析
	樂理

	授課教師
	王惠眉
	陳芳娸
	張秀慈
	張秀慈
	蔡懿佳
	張秀慈

	堂數
	15
	16
	16
	16
	14
	15


3. 開課日期時間：
(一)九年級音樂專題：每週一16:10-16:55，從112年9月11日起，至113年1月5日止， 如遇段  
    考、補課(9/23)及國定假日(10/9,1/1)停課，共15節。
(二)七年級音樂史與樂曲賞析：每週二16:10-16:55，從112年9月12日起，至113年 1月2日止，
    如遇國定假日(10/10)停課，共16節。
    八年級和聲：每週二16:10-16:55，從112年9月12日起，至113年 1月9日止，如遇
    學校活動、國定假日(10/10)停課，共16節。
(三)八年級音樂史與樂曲賞析：每週三16:10-16:55，從112年9月13日起，至113年1月3日止，
    如遇段考(11/29)、學校活動停課，共16節。
    九年級音樂史與樂曲賞析：每週三16:10-16:55，從112年9月13日起，至113年1月3
    日止，如遇段考(11/29)、學校活動停課(10/18,11/1)，共14節。
(四)七年級樂理：每週四16:10-16:55，從112年9月14日起，至112年1月4日止，如遇段考
    (11/30)、學校活動及國定假日停課，共15節。
(五)八年級參訪活動：112年12月15日5-8節辦理(莊英勝導師帶隊)，共1節。
4.校內經費支應：內聘張秀慈老師(七年級樂理、八年級音樂史與樂曲賞析)，鐘點費500元*47節=23,500元；內聘王惠眉老師(九年級音樂專題)，鐘點費500元*15節=7,500元；外聘陳芳娸老師(八年級和聲)，鐘點費520元*16節=8,320元；外聘蔡懿佳老師(九年級音樂史與樂曲賞析)，鐘點費520元*14節=7,280元。以上學生收費支應不足部分，由「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KD0068經費項下支應。
